
、
催
命
雙
邊
的
村
支
也
權

文
化
，
簡
單
的
說
是
「
人
文
化
成
」
，
其
與
社
會
生
活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
文
化
的
水
準
主
要
是
反
映
有
關
國
民
生
活
表
現
的
行
為
規
範
'
生
活
方
式
與

生
活
態
度
。
舉
凡
待
人
接
物
的
態
度
，
食
衣
住
行
的
模
式
，
對
金
錢
、
時
間
、

資
源
、
自
然
景
觀
、
生
命
與
超
自
然
力
量
的
觀
念
與
態
度
，
以
及
在
藝
術
建

築
、
科
技
等
方
面
的
表
現
，
在
在
都
顯
示
出
一
個
國
家
目
前
文
化
發
展
的
水

準
(
郭
為
藩
，
一
九
九

0
)
。

「
文
化
」
這
個
用
語
是
由
西
方
語
言
轉
譯
而
來
，
概
念
也
是
援
引
自

西
方
，
在
不
同
的
歷
史
階
段
、
不
同
的
哲
學
基
礎
、
不
同
的
語
境
下
，
其

意
涵
、
定
位
與
作
用
均
不
相
同
。
「
文
化
」

(
2
-
E
Z
)
的
概
念
有
其
悠
久
的

歷
史
，
某
個
程
度
來
說
，
正
是
這
個
歷
史
的
產
物
。
哲
學
家
、
文
明
的
研

究
者
或
近
代
的
文
化
研
究
學
者
，
所
觀
照
的
面
向
與
人
類
學
者
略
有
不

同
，
前
者
比
較
偏
重
層
級
較
高
的
文
化
形
式
，
如
文
學
藝
術
、
哲
學
思
想
、

倫
理
教
化
、
典
章
制
度
或
科
技
文
明
等
。
文
化
的
意
酒
，
從
最
早
的
「
農

作
」
說
，
延
伸
為
區
隔
自
然
的
「
人
工
或
人
為
」
安
排
，
以
至
有
社
會
階

一

級
性
意
涵
的
精
緻
或
高
級
文
化
」
'
甚
至
是
人
類
全
體
或
個
別
國
族
的
叫
精

8門，a

神
文
明
」
層
次
。
最
後
因
為
文
化
的
社
會
基
礎
也
被
涵
攝
進
來
，
「
文
化
」

3

進
而
與
公
共
性
、
社
群
政
治
和
民
族
國
家
產
生
意
義
上
的
關
聯
性
，
文
化
一

研
究
式
的
批
判
性
也
就
被
建
立
了
起
來
。
這
些
一
脈
絡
的
發
展
構
成
所
建
構

「
文
化
政
策
」
方
向
的
理
念
基
礎
。
此
外
，
文
化
乃
是
作
為
社
會
行
動
的

產
物
，
同
時
也
限
制
未
來
即
將
發
生
的
其
他
社
會
行
動
。
它
給
予
已
發
生

之
社
會
行
動
一
個
可
以
理
解
與
溝
通
意
義
，
在
此
特
定
的
意
義
背
景
之
科

中
，
透
過
社
會
行
動
，
將
自
己
與
其
他
社
會
或
群
體
的
行
動
加
以
區
分
(
林
鹹

信
華
，
二
O
O
-
-
:
八
)
。
換
言
之
，
文
化
是
一
個
民
族
、
一
個
社
會
存
在
九

的
基
礎
，
人
們
為
了
追
求
生
存
發
展
，
努
力
創
造
文
化
，
尋
求
文
化
發
展
，
→

而
在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由
任
何
一
個
社
會
文
化
都
包
含
了
外
在
、
有
形
的
年

社
會
結
構
和
內
在
、
無
形
的
價
值
體
系
，
此
一
無
形
的
價
值
體
系
叉
附
著
朱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在
有
形
的
社
會
結
構
之
上
，
藉
由
觀
念
的
形
式
，
滲
透
於
社
會
結
構
之
中
，

對
於
該
社
會
變
遷
有
著
潛
移
默
化
的
影
響
。

處
在
這
個
社
會
、
文
化
快
速
變
遷
的
時
代
裡
，
人
人
拼
命
追
求
眼
前

短
暫
的
利
益
，
在
富
裕
的
物
質
生
活
被
後
世
虛
無
、
貧
乏
的
心
靈
，
如
何

充
實
人
們
的
心
靈
，
如
何
創
造
社
會
的
新
價
值
、
新
秩
序
，
已
成
為
當
前

社
會
的
重
要
問
題
。
政
府
在
一
連
串
的
經
濟
改
革
之
後
，
經
濟
快
速
發
展
，

早
已
揮
別
生
活
匿
乏
的
陰
影
民
眾
進
一
步
追
求
精
緻
生
活
的
期
待
，
成
為

近
來
政
府
施
政
的
重
點
。
因
而
當
前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應
著
重
於
:
政
府
的

態
度
與
作
法
、
民
間
力
量
的
投
入
、
教
育
與
丈
化
的
配
合
，
公
民
文
化
的

建
立
。
在
這
些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努
力
方
向
之
際
，
更
應
當
注
重
每
位
人
民

應
有
的
文
化
權
。

聯
合
國
教
育
、
科
學
及
文
化
組
織
在
其
組
織
法
中
說
明
傳
播
丈
化
和

教
育
人
類
崇
尚
正
義
、
自
由
與
和
平
，
是
保
持
人
類
尊
嚴
所
必
要
，
並
為

所
有
國
家
必
須
以
一
種
互
相
協
助
和
共
同
關
切
的
精
神
去
執
行
的
神
聖
義

務
;
聯
合
國
大
會
所
先
後
宣
布
的
「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行
「
見
童
權
利
宣
言
行

「
給
予
殖
民
地
國
家
和
人
民
獨
立
宣
言
行
「
聯
合
國
消
除
一
切
形
式
種
族

歧
視
宣
告
旦
、
在
青
年
中
促
進
各
國
人
民
之
間
和
平
、
互
尊
和
了
解
的
理
想

的
宣
言
和
不
容
許
干
涉
各
國
內
政
和
保
護
各
國
獨
立
和
主
權
的
宣
言
;
因

而
聯
合
國
教
育
、
科
學
及
文
化
組
織
大
會
在
巴
黎
舉
行
第
十
四
屆
會
議
於

一
九
六
六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宣
布
國
際
文
化
合
作
原
則
宣
言
，
以
助
各
國
政

府
和
負
責
文
化
活
動
的
各
當
局
、
組
織
、
協
會
和
機
構
均
能
經
常
受
到
這

些
原
則
的
指
導
，
並
期
按
照
聯
合
國
教
育
、
科
學
及
文
化
組
織
之
組
織
法

的
規
定
，
通
過
世
界
各
國
人
民
間
的
教
育
、
科
學
和
文
化
關
係
，
促
進
聯
斟

合
國
憲
章
襄
所
述
和
平
與
福
利
方
面
的
目
標
。
官
一
言
中
的
第
一
條
:
一
、
發

各
種
文
化
都
真
有
尊
嚴
和
價
值
，
必
須
予
以
尊
重
和
保
存
。
一
一
、
每
一
人
如
何

民
都
有
發
展
其
文
化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。
三
、
所
有
文
化
都
是
屬
於
全
體
人
刊

類
的
共
同
遺
產
的
一
部
分
，
它
們
的
種
類
繁
多
，
彼
此
互
異
，
並
互
為
影
胏

響
。
於
一
九
六
六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聯
合
國
大
會
決
議
通
過
聯
合
國
經
汁

濟
、
社
會
暨
文
化
權
利
國
際
盟
約
按
照
第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本
公
約
締
約
各
期

圈
，
考
慮
到
，
按
照
聯
合
國
憲
章
所
宣
布
的
原
則
，
對
人
類
家
庭
所
有
成

員
的
固
有
尊
嚴
及
其
平
等
的
和
不
移
的
權
利
的
承
認
，
乃
是
世
界
自
由
、

正
義
與
和
平
的
基
礎
，
確
認
這
些
權
利
是
源
於
人
身
的
固
有
尊
嚴
，
確
認
，
一

按
照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，
只
有
在
創
造
了
使
人
可
以
享
有
其
經
濟
、
社
會
及

9月i'

文
化
權
利
，
正
如
享
有
其
公
民
和
政
治
權
利
一
樣
的
條
件
的
情
況
下
，
才

3

能
實
現
自
由
人
類
享
有
免
於
恐
懼
和
匿
乏
的
自
由
的
理
想
，
考
慮
到
各
國
一

根
據
聯
合
國
憲
章
負
有
義
務
促
進
對
人
的
權
利
和
自
由
的
普
遍
尊
重
和
遵

行
，
認
識
到
個
人
對
其
他
個
人
和
對
他
所
屬
的
社
會
負
有
義
務
，
應
為
促

進
和
遵
行
本
公
約
所
承
認
的
權
利
而
努
力
。
依
據
第
十
五
條
(
參
加
文
化

生
活
之
權
利
)
科

一
、
本
公
約
締
約
各
國
承
認
人
人
有
權

.. 

民國

(
一
)
參
加
文
化
生
活
;
九

(
一
一
)
享
受
科
學
進
步
及
其
應
用
所
產
生
的
利
益
，
→

(
三
)
對
其
本
人
的
任
何
科
學
、
文
學
或
藝
術
作
品
所
產
生
的
精
神
上
年

和
物
質
上
的
利
益
，
享
受
被
保
護
之
利
。
口
如



一
一
、
本
公
約
締
約
各
國
為
充
分
實
現
這
一
權
利
而
採
取
的
步
驟
應
包
括

為
保
存
、
發
展
和
傳
播
科
學
和
文
化
所
必
需
的
步
驟
。

一
一
一
、
本
公
約
締
約
各
國
承
擔
尊
重
進
行
科
學
研
究
和
創
造
性
活
動
所
不

可
缺
少
的
自
由
。

四
、
本
公
約
締
約
各
國
認
識
到
鼓
勵
和
發
展
科
學
與
文
化
方
面
的
國
際

接
觸
和
合
作
的
好
處
。

在
全
球
化
之
趨
勢
中
，
臺
灣
社
會
不
但
面
臨
社
會
變
遷
的
事
實
與
現

象
，
造
成
經
濟
成
長
、
個
人
價
值
、
宗
教
信
仰
及
社
會
文
化
組
織
的
制
度

等
影
響
;
就
連
國
際
社
會
自
六

0

年
代
之
後
才
設
立
的
文
化
政
策
議
題
也

無
形
帶
來
一
些
衝
擊
與
變
化
。
除
了
受
到
全
球
化
(
也
。
σ
自
己N
a
E
己
的
影

響
，
臺
灣
也
同
時
受
地
方
化

(
-
2阻
止N
甜
苦
口
)
所
衝
擊
，
真
體
在
這
過
程
中

應
發
展
那
些
認
同
的
價
值
與
文
化
，
就
深
受
經
濟
與
政
策
之
影
響
，
例
如

成
立
丈
建
會
掌
管
中
央
文
化
事
宜
，
地
方
上
有
地
區
總
體
營
造
、
地
方
文

史
工
作
室
及
地
方
文
化
局
的
設
立
與
發
展
，
以
推
展
真
地
方
特
色
之
文
化

建
設
。綜

觀
臺
灣
社
會
的
全
球
化
歷
程
，
在
文
化
發
展
之
表
現
起
步
較
晚
，
自

一
九
七
七
年
的
十
二
項
建
設
中
，
各
縣
市
的
文
化
中
心
才
開
始
陸
續
設
立
，

基
本
上
乃
受
教
育
系
統
下
的
監
督
。
自
一
九
八
一
年
設
立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
(
文
建
會
)
，
但
仍
缺
乏
來
自
民
閉
社
會
的
共
識
與
力
量
，
也
無
基
本
的
文
化

法
規
與
統
一
文
化
政
策
。
直
到
一
九
九
六
年
前
後
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、
地
方

文
化
史
工
作
室
，
以
及
地
方
政
府
文
化
局
的
設
立
等
提
供
了
地
方
的
文
化
資

源
，
這
更
是
地
方
化
的
體
認
(
林
信
華
，
二
O
O
-
-
.. 

二
四
)
。

國家的

文化經濟學
福利國家

政治經濟學

文
會
理
社
管
利

血
(
一
稿

垃
頁
•• 

技
化

/ 告，\ 

文化政策的新能

源、:數位化

社會成員權:

市民社會的重建社會文化、區域

以及地方的

文化事務與決策的地方化(自一九七0年代以來)

期九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資料來源:林信箏 (2002 : 25) 。

圈一

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在
這
煜
鍾
的
二
十
幾
年
中
，
向
世
界
接
軌
的
臺
灣
社
會
，
在
經
濟
快
速

發
展
中
一
方
面
擁
抱
國
際
文
化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發
展
地
方
文
化
，
事
實
上
，

臺
灣
社
會
就
在
全
球
化
與
地
方
化
之
兩
邊
遊
走
，
至
於
臺
灣
社
會
擁
有
的
地

方
文
化
特
質
是
什
麼
?
叉
臺
灣
文
化
如
何
佔
國
際
文
化
鐸
臺
上
，
叉
臺
灣
文

化
政
策
如
何
塑
造
全
民
之
認
同
形
式
?
林
信
華
(
二

O
O
二.. 

二
五
)
以
臺

灣
社
會
應
邁
入
全
球
化
與
地
方
化
的
文
化
政
策
思
維
中
更
提
出
文
化
生
活
的

永
續
性
(
的
早
已
t
s
z
:
ζ

丘
門
叮
叮

m
O立
o
n
c
=旦
旦
立
呵
。
)
，
社
會
成

員
權
(
的2
日
旦
旦
立

N
g
m
E
刃
)
以
及
投
資
與
管
理
文
化
(
5
〈
凹
的
立
口m
g
已

盡
口

m
m
z
m
n
c工
三
個
)
三
個
層
面
(
參
考
圈
一
)
來
期
許
臺
灣
社
會
追
求
共

同
生
活
秩
序
與
地
方
認
同
，
以
及
以
它
們
為
基
礎
發
展
文
化
政
策
，
以
落
實

全
民
參
與
文
化
的
權
利
。

綜
合
上
述
，
文
化
的
推
廣
需
結
合
民
間
與
政
府
共
同
參
與
，
以
建
設

優
質
生
活
水
準
的
社
會
。
「
文
化
建
設
」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配
合
國
家
現
代
之

文
化
需
求
，
以
期
能
提
供
國
民
高
品
質
之
「
文
化
環
境
行
促
使
建
立
真
有

「
人
文
精
神
」
與
「
積
極
、
認
真
態
度
」
的
生
活
方
式
、
生
活
態
度
與
生

活
行
為
。
文
化
建
設
不
只
侷
限
於
國
家
文
化
行
政
業
務
的
範
圈
，
也
不
僅

只
強
調
維
護
文
化
資
產
、
獎
助
藝
文
活
動
及
提
昇
精
緻
藝
術
水
準
等
層
面

的
文
化
活
動
，
而
是
希
望
整
合
國
家
有
關
部
門
之
資
源
與
力

量
，
藉
以
宣

導
及
擴
散
正
確
的
價
值
觀
念
，
以
培
養
國
民
之
「
文
化
素
養
」
與
「
人
文

情
懷
」
'
以
履
盡
政
府
所
要
擔
負
的
「
人
文
化
成
」
之
職
責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
人
人
享
有
參
加
文
化
生
活
及
文
化
活
動
所
產
生
的
精
神
上
與
物
質
上
的
利

益
都
應
該
被
保
護
與
提
昇
'
也
就
是
文
化
權
的
保
障
與
伸
張
應
積
極
與
加

強
。
欲
邁
向
健
康
的
民
主
社
會
改
善
社
會
失
調
現
象
，
政
府
與
民
間
重
視
社

心
理
與
文
化
方
面
的
建
設
工
作
，
無
論
是
政
府
積
極
完
成
的
文
化
建
設
工
和

作
，
創
造
一
個
豐
富
、
自
主

、

多
樣
的
文
化
自
由
成
長
的
環
境
，
甚
而
每
如
何

位
民
泉
都
應
積
極
參
與
文
化
活
動
，
瞭
解
文
化
真
正
的
意
涵
與
功
能
和
層
刊

次
，
進
行
生
命
的
探
索
，
不
但
活
出
自
我
，
更
能
提
昇
自
我
、
超
越
自
我
，
服

發
揮
創
造
力
與
想
像
力
，
不
僅
豐
富
個
人
的
生
活
內
容
，
更
充
實
社
會
文
扑

化
的
內
涵
。

且
且J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學
家
教
授
兼
土
話
)

。
參
考
文
獻
.. 

林
信
華
(
一
-
o
o
-
-
)

。
文
化
政
策
新
論
建
構
臺
灣
新
社
會
。
臺
北
揚
智

。
←

郭
為
藩
(
一
九
九
0
)
。
文
化
素
養
與
現
代
生
活
。
國
魂
，
五
三
六
，
八
四

l

犯

八
五
。

月九年一十九國民華中




